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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   產學合作事項： 

◎產學合作事項 

1.工作執掌： 

1.1 辦理建教及產學合作相關事宜。 

1.2 辦理政府及工商企業技術服務有關事項。 

1.3 協助辦理企業或個人委託測試、鑑定、分析、諮詢及檢驗等相關事項。 

1.4 協助本校師生校外參觀訪問事宜。 

1.5 協助辦理國際性工程、科技合作交流計畫等事宜。 

1.6 其他有關技術服務事項。 

 

2.重點目標： 

2.1 積極推展與工商企業界之連繫與合作。 

2.2 建立「服務窗口」，提供各項技術服務及諮商。 

2.3 協調辦理、科技合作交流計畫。 

2.4 促進學校教育與產業技術結合並相輔相成。 

2.5 建立各系科專業教師專長資料檔，拓展技術服務領域。 

 

3.流程圖： 

研發處 

研發處 

研發處 

會計/出納暨保管組 

會簽出納暨保管組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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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業程序： 

4.1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應以促進知識之累積與擴散作為目標，發揮教育、訓練、研究、

服務之功能，並裨益國家教育與經濟發展。 

4.2 產學合作，指本校為促進各類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

究機構等（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列事項之一者： 

4.2.1 各類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

問、專利申請、技術移轉等。 

4.2.2 各類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 

4.2.3 專案學術研究計畫或實驗教學等事宜。 

4.2.4 學術或技術性服務事項。 

4.2.5 其他有關建教合作事項。 

4.3 產學合作機構委託本校各單位或個人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應由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擬

具「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書」，檢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申請表」及「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合約書」，簽會有關業務單位，經研究發展單位、會計單位審核，陳校長核定

並辦理簽約手續。 

4.4 產學合作應簽訂書面契約，訂明下列事項： 

4.4.1 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4.4.2 契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及資源。 

4.4.3 合作機構要求學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者，應訂

明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學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 

4.4.4 產學合作之智慧財產或成果歸屬學校。但學校得約定將全部或一部歸屬於合作

機構或授權其使用。 

4.4.5 合作機構須使用學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訂明其授權方式、使用

方法及範圍。 

4.4.7 相關人員利益衝突迴避及保密。 

4.5 合作機構得依契約以現金、「證券交易法」第六條規定之有價證券或智慧財產權益，

作為契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 

4.6 本校不得對其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擔保其商品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責任。 

4.8 本校產學合作事項涉及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本校應訂明研究指

標，嚴予審查，並建立管制機制。 

4.9 產學合作案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等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應依規定列

入校產統一管理運用，產學合作單位如有需要得辦理借用至計畫結束。 

4.10 產學合作計畫應於契約期限內，依約定辦理結案手續。 

4.11 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處理原則： 

4.11.1 委託單位有規定須將結餘款繳回者，依其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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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核銷程序，應依照本校會計作業原則及程序辦理。 

4.12 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成果如涉及專利等權益之取得、授權或讓與，合作機構有約定者

依其規定，無約定者則以專案簽請校長核定辦理。 

4.13 相關財務收支事項之審核及紀錄等：依照本校總務處「出納管理辦法」辦理。 

 

5.控制重點： 

5.1 產學合作機構委託本校各單位或個人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是否由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擬具「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書」，檢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申請表」及「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合約書」，簽會有關業務單位。 

5.2 產學合作是否簽訂書面契約。 

5.3 產學合作計畫除專案特准外，提列行政管理費是否符合標準。 

5.4 產學合作案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等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是否依規定列

入校產統一管理運用。 

5.5 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是否符合處理原則。 

5.6 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成果如涉及專利等權益之取得、授權或讓與，合作機構有約定或無

約定者，是否以專案簽請校長核定辦理。 

 

6.使用表單： 

6.1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書。 

6.2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申請表。 

6.3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合約書。 

6.4 結案(成果)報告參考格式及規定。 

 

7.依據及相關文件： 

7.1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7.2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產學合作實施細則。 

7.3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產學合作獎勵實施要點。 

7.4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出納管理辦法。 

7.5 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7.6 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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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升學與就業輔導工作事項： 

◎升學與就業輔導工作事項 

1.工作執掌： 

1.1 辦理校外實習相關事宜。 

1.2 辦理校內外技能檢定相關事宜。 

1.3 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各地區就業服務機構、各大專院校及公民營企業間之連繫。 

1.4 蒐集提供行業資料、求才、求職、證照考試、進修相關資訊。 

1.5 辦理畢業生就業輔導及就業後之追蹤輔導事宜。 

1.6 建立畢業生資料，協助校友會會務推展。 

1.7 提供校園網路就業資訊。 

1.8 辦理廠商校園徵才活動。 

1.9 提供國家考試資料。 

1.10 協助校外教學參觀活動。 

 

2.重點目標： 

2.1 落實校外實習，以達到就學與就業無縫接軌。 

2.2 落實與廠商、公民營企業、就輔導機構、校友之聯繫。 

2.3 發揮就業輔導服務之功能，辦。 

2.4 即時彙整求才、求職相關訊息，使求才廠商及求職學生皆能因人因才而適得其所。 

2.5 配合 UCAN施測，建立相關職業指導資料，幫助同學了解自我，發展潛能並做好職業探

索及生涯規劃。 

 

3.流程圖： 

  3.1.學生校外實習作業機制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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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升學與就業輔導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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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學生進路輔導流程圖 

 

 

 

 

 

 

 

 

 

 

 

 

 

 

 

 

  

 

 

4.作業程序： 

4.1 升學輔導：本校提供各大專院校升學甄試招考管道，供應屆畢業生參考。 

4.2 就業輔導： 

4.2.1 以推動就業輔導及技能檢定相關工作。 

4.2.2 實施就業輔導工作項目如下﹕ 

4.2.2.1 辦理就業輔導相關活動(就業講座、企業參訪、研習等)，以增進學生

求職能力。 

4.2.2.2 辦理廠商徵才、就業媒合工作，提升畢業生就業率。 

4.2.2.3 執行畢業生出路調查、畢業生流向調查、畢業校友追蹤調查與雇主滿

意度調查工作。 

4.2.2.4 輔導學生考照、鼓勵學生考取專業及相關證照，以提升專業能力。 

4.2.2.5 各系(所)應積極拓展產學合作企業及媒介學生至校外實習，並鼓勵企

業留任實習表現優良之畢業校友，以提升就業率，並統計實習企業聘

用之比率。 

4.2.2.6 各系(所)應規劃協助學生建立生涯目標、就業意向、履歷表撰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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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民營或公營事業機構

考試 

2. 參加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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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並建置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訊平台，以利學生謀職。 

4.2.3 應就學生就業輔導實施進行成效考核。 

4.2.4 各系(所)就業輔導實施成效表現績優者，得予以表揚或獎勵。 

4.2.5 各系(所)應將歷年就業輔導資料建檔留存。 

 

5.控制重點： 

5.1 本校是否提供升學資訊，供應屆畢業生參考。 

5.2 是否依就業輔導程序舉辦校內外就業輔導活動。 

5.3 是否針對應屆畢業生畢業出路調查、流向調查。 

5.4 是否針對畢業校友追蹤調查與雇主滿意度調查工作。 

5.5 是否輔導學生考照、鼓勵學生考取專業及相關證照，以提升專業能力。 

5.6 學生就業輔導實施是否進行成效考核。 

5.7 各系(所)是否將歷年就業輔導資料建檔留存。 

 

6.使用表單： 

6.1 校友會入會申請書。 

6.2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傑出校友推薦表。 

6.3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專業證照獎勵金申請表。 

6.4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企業工讀獎助學金」申請表。 

  6.5.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附件檔(上學期)。 

  6.6.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附件檔(下學期)。 

 

7.依據及相關文件： 

7.1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7.2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章程。 

7.3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 

7.4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職業訓練中心設置辦法。 

7.5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在校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辦法。 

7.6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建置校友資料獎勵要點。 

7.7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企業工讀獎助學金」辦法。 

7.8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傑出校友選拔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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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推廣教育事務： 

◎推廣教育事務 

1. 流程圖： 

 

非學分班 

學分班 

yes 

  推廣教育企劃

案 

說明、溝通會議並上網公告

公告 

 提出修改要求 

確認學員及講師 

發公文附會教育部 

確定課程時間表 

開班 

no 

確認教室、擬定日期、比價 

擬定學員名單、訪談時間、內容 

擬定工作人員名單、 

分配工作、申請雜費費用、 

購買用品、編輯活動手冊 

訓練場地布置 

 學分班 非
學
分
班 



 

文件名稱 推廣教育事務 版次 文件編號 

 內部控制制度 13 TE02001 

 

5-5-9 

 

2. 作業程序： 

2.1. 推廣教育，係指本校正規學程以外，針對社會大眾所辦理有助於提升大眾學識技能

及社會文化水準之各項教育活動。 

2.2. 本校主辦推廣教育單位為本校研究發展處職業訓練中心，負責本校推廣教育工作整

體規劃與執行。 

2.3. 本校辦理推廣教育應衡酌現有師資、設備規劃辦理，所開辦班別，應與其現有課程

相關。 

2.3.1. 本校所開設之推廣教育班次，包括學分班與非學分班兩類。 

2.3.2. 學分班以在本校現有系所相關領域內為原則。 

2.3.3. 非學分班以本校具有相當之資源條件為原則。 

2.3.4. 各班次通過消防安檢後得採校外教學或遠距教學等方式實施。 

2.4. 本校推廣教育師資應符合大學教師或專業技術人員資格。推廣教育各班別所授課程

之師資如下： 

2.4.1. 學分班：應有三分之一以上時數由本校專任者授課。 

2.4.2. 非學分班：應有五分之一以上時數由本校專、兼任者授課。 

2.5. 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需具備報考大學系所之資格；推廣教育非學分班學員資格依各

班次需要而由主辦單位自訂。 

2.6. 本校辦理推廣教育學分班，應以專班方式辦理；因情況特殊，符合教育部規定者，

其學員得隨大學一般系所附讀。 

2.6.1. 本校於大陸地區辦理推廣教育境外教學，除應符合前條規定外，並依下列

規定辦理： 

2.6.2. 各大學所開設之課程，其授課及教材內容使用中文者，以正體字為原則。 

2.6.3. 對於大陸地區相關機關增刪學校教材之要求，應審酌其合理情形；其要求

違反學術自主精神者，應不得接受，並應將增刪內容及處理情形，報教育

部備查。 

2.7.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學員修讀期滿，得由本校發給證明書，並冠以「推廣教育」字樣。 

2.8. 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修讀期滿經考試及格，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並冠以「推廣教

育」字樣，其經大學入學考試錄取，所修學分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酌予

抵免。但抵免後其修業期限，不得少於 1年；修讀大學規定之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

4年以上者，其修業期限，不得少於 2年。 

2.9. 修習本校規定推廣教育學分達二年制專科學校畢業學分者，得以專科畢業同等學力

報考各校性質相近學系轉學生考試或二年制學系招生考試。 

2.10. 本校對推廣教育學員成績及所給予之學分，應有完整紀錄並妥善保存。 

2.11.本校辦理推廣教育之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依教育部規定就收入總額設定一

定比率作為學校統籌經費，收費標準及鐘點費支給標準由各校自訂。經費之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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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依本校會計作業程序辦理。 

2.12. 本校研究發展處依教育部所訂規定，審查每學年度各班次開班計畫；審查通過後，

除境外教學開班計畫，應報教育部核定外，其餘國內辦理之開班計畫及審查紀錄，

應留本校存查。 

2.13. 本校主辦單位應於每學年結束後二個月內，將該學年度推廣教育辦理情形，彙報教

育部。 

 

3. 控制重點： 

3.1. 是否依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施行。 

3.2. 推廣教育各班次，招生計畫及各項證明書均是否冠以「推廣教育」字樣，並載明學

分班或非學分班。 

3.3. 推廣教育學分班各班次所授課程師資是否符合規定。 

3.4. 推廣教育招生人數、修讀學分、授課時間及教學地點是否依規定辦理。 

3.5. 開班計畫及審查紀錄等相關資料是否留存本校備查。 

3.6. 每學年度結束後於一定期間內，是否有將該學年度有辦理學分班（含境外）實際開

班情形彙報教育部。 

3.7. 推廣教育招生簡章中是否註明本班次為學分班（或非學分班），且不授予學位證書。 

3.8. 推廣教育各班次於招生簡章，是否註明該修習學分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

明，另核發之學分證明加註「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學分採計之用」。 

3.9. 職業訓練計畫班次是否依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各項作業流程辦理。 

 

4. 使用表單： 

4.1. 推廣教育學分班報名表。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5.2.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推廣教育學分班隨班附讀報名規定。 

5.3. 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5.4. 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 

5.5.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5.6.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推廣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5.7. 年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產業人才投資計畫-工作人員說明會手冊規定。 

5.8 . 年度委外職前訓練計畫工作業務(核銷)說明會手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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